
103 

年 8 月 12 日公告訂定之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101 年 12 月

19 日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5 條第 6 項規定「第一項之申請有理由者，

著作權專責機關應決定該使用報酬率，並自申請審議日生效。但於該使用報酬率實

施前申請審議者，自實施日生效。」作成審議決定，台灣酷樂不服審議決定之使用

報酬率，遂提起訴願。經濟部於 102 年 6 月 25 日駁回訴願，台灣酷樂不服，於

102 年 8 月 23 日提起行政訴訟，請求撤銷原費率審議決定。智慧財產法院於 103

年 3 月 26 日判決駁回台灣酷樂之訴，台灣酷樂不服，於 103 年 4 月 25 日向最高

行政法院提起上訴。 

處理情形：目前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。 

十三、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

客戶信用風險控管 

(一) 門號上線前之審核 

申裝資格審核：事先比對分析申請人之資料，始能完成門號之上線作業。 

(二) 門號上線後之管理 

1.異常管理：運用科學系統化方法，篩選出風險性相對高之用戶群，以維護用戶權

益。

2.信用管理：分析用戶使用行為，以強化用戶管理。

柒、其他重要事項 

無。 




